濉溪县镇级应急消防站运行制度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要求，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文件精神，以县镇协作，强化联动，发挥就近优势，救援救早救小救初期为原则，结合濉溪县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镇级应急消防站（又称：镇级政府专职应急消防队）必须建立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保持5至8人常备人员(驾驶员1人)，明确值班人员、值班电话，保持24小时通信畅通，保持随时出动状态。
第二条 镇级应急消防站必须接入市119指挥中心和县应急指挥中心两个平台并接受调度，保持24小时调度畅通，必要时接受县消防救援局出警调度。
第三条 镇级应急消防站必须开展灭火及救援基础训练，定期开展训练考核，考核情况纳入人员奖惩、工资和镇综合工作月考评，不断增强镇级应急消防站灭火及救援能力。
第四条 明确管理职责任务，南坪镇、百善镇、五沟镇3支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由县消防救援局直接管理，其他各镇应急消防站由属地镇政府管理，县消防救援局和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业务能力提升指导。
第五条 建立出警救援协作机制，弥补各镇级应急消防站处置一定规模火灾和救援事故时力量和装备等不足。南坪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负责协作南坪镇、双堆集镇2个镇级应急消防站;百善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负责协作百善镇、四铺镇、铁佛镇3个镇级应急消防站;五沟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负责协作五沟镇、孙疃镇2个镇级应急消防站;县濉河消防救援站负责协作刘桥镇级专职应急消防站;临涣化工园消防救援站负责协作临涣镇、韩村镇2个镇级专职应急消防站。
第六条 市119指挥中心在接报警情后调度各镇应急消防站同时调度负责该镇协作的县直管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出动协作共同救援，救援力量仍不能满足时调度县消防救援局救援力量出动增援，必要时由119指挥中心调度市辖区力量增援。
第七条 建立各镇应急消防站出动情况统计制度，并纳入镇综合工作月考评，进行通报并抄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bookmark: _GoBack]第八条 相关执勤人员执勤补贴和现场救援补贴另行制定。
— - 1 - —


